
第三节 税收优惠

【知识点】税收优惠

一、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优惠

1.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颁发的科学、教

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2.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3.按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

【提示】从 2025 年 1 月 1 日开始，对按照育儿补贴制度规定发放的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

税。

4.福利费（生活补助费）、抚恤金、救济金（生活困难补助费）；

5.保险赔款；

6.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退役金；

7.按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基本养老金或退休费、离休费、离休

生活补助费；

8.对达到离休、退休年龄，但确因工作需要，适当延长离休、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其在延

长离休、退休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视同退休工资、离休工资免征个人所得税；

9.符合条件的见义勇为者的奖金或奖品，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免征个人所得税；

10.个人举报、协查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而获得的奖金；

11.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对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

12. 个人办理代扣代缴税款手续，按规定取得的扣缴手续费，免征个人所得税；

13.企业和个人按照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缴付的三险一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

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个人领取原提存的

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住房公积金时，免征；

14.生育妇女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生育保险办法，取得的生育津

贴、生育医疗费或其他属于生育保险性质的津贴、补贴；



15.对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取得的工伤保险待遇；

16.对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以及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和捕

捞业（以下简称“四业”），取得的“四业”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17.个人转让自用达 5 年以上并且是唯一的家庭居住用房取得的所得；

18.对个人投资者从投保基金公司取得的行政和解金；

19.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流通股，不包括限售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非原始股取得的所得暂免；

20.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个人从上市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处取得的股息红利：

类型 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

持股期限≤1 个月 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1个月<持股期限≤1年 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持股期限>1 年 暂免个人所得税

21.个人取得的下列中奖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a.单张有奖发票奖金所得≤800 元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取得单张有奖发票奖金所

得>800 元的，应全额 “偶然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b.购买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体育彩票一次中奖收入≤10000 元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一次中奖收入>10000 元的，应按税法规定全额征税。

22.对被拆迁人按规定的标准取得的拆迁补偿款（含因棚户区改造而取得的拆迁补偿款），免

征个人所得税；

23.乡镇企业的职工和农民取得的青苗补偿费，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24.对个人按《廉租住房保障办法》规定取得的廉租住房货币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对于

所在单位以廉租住房名义发放的不符合规定的补贴，应征收个人所得税；

25.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26.凡符合规定条件的外籍专家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可免征个人所得税；



27.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

的所得；

28.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得；

29.对由亚洲开发银行支付给我国公民或国民（包括为亚行执行任务的专家）的薪金和津贴，

凡经亚洲开发银行确认这些人员为亚洲开发银行雇员或执行项目专家的，其取得的符合我国

税法规定的有关薪金和津贴等报酬，免征个人所得税；

30.对法律援助人员按规定获得的法律援助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法律援助机构向法律援

助人员支付法律援助补贴时，应当为获得补贴的法律援助人员办理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所得

免税申报。

二、退税优惠

202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 1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

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

（1）新购住房金额≥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2）新购住房金额<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

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提示 1】现住房转让金额为该房屋转让的市场成交价格。新购住房为新房的，购房金额为

纳税人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网签备案的购房合同中注明的成交价格；新购住房为二手房的，

购房金额为房屋的成交价格——不含增值税金额

【提示 2】享受上述优惠政策的纳税人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①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

同一城市范围：同一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地区、州、盟）所辖全部行政区划范围；

②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须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

（3）享受退税优惠需要提供的资料（了解）：

①纳税人身份证件；



②现住房的房屋交易合同；

③新购住房为二手房的，提供房屋交易合同、不动产权证书及其复印件；

④新购住房为新房的，提供经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网签）的房屋交易合同及其复印件。

三、减征个人所得税的项目

1.个人投资者持有 2019－2027 年发行的铁路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税款由兑付机构在向个人投资者兑付利息时代扣代缴；

2.2019.1.1～2027.12.31，一个纳税年度内在船航行时间累计满 183 天的远洋船员，其取得

的工资薪金收入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减征个人所得税：

（1）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的所得；

（2）因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

（3）国务院可以规定其他减税情形，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四、特殊人员就业创业优惠

（一）关于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2027.12.31 之前，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

证》的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 年(36 个月)内按每户

每年 200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 20％，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限额标准。

（二）关于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和随军家属就业，以及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

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a.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军队转业干部和随军家属，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 年内免征个人

所得税；

b. 2023.1.1～2027.12.31，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户登记当月

起，在 3 年（36 个月，下同）内按每户每年 200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



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限额标准最髙可上浮 2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限额标准。

【例题·单选题】（2022 年）下列各项中，不属于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的是（ ）。

A.保险理赔

B.离退休工资

C.托儿补助费

D.军人转业费

答案：C

解析：选项 A、B、D，均属于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情形。

【例题·单选题】（2025 年）下列各项收入中，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是（ ）。

A.企业职工因企业破产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收入

B.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

C.事业单位实行内部退养办法人员取得的收入

D.个人提前退休取得的补贴收入

答案：A


